ICS 73.060.99
[image: image1.png]


CCS H60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金行业标准
YS/T 3004—20××
代替YS/T 3004—2011


金精矿
Gold concentrate
（征求意见稿）
20××-××-××发布
20××-××-××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YS/T 3004—2011《金精矿》，与YS/T 3004—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金精矿品级中金的最低含量要求（见4.2.1,2011版3.2.1）；
——增加了金精矿品级中对砷元素含量的限量（见4.2.1）。
本文件由中国黄金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7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春黄金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灵宝金源控股有限公司、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嵩县金牛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严鹏、薛丽贤、李延吉、彭国敏、廖占丕、赵志新、张永贵、曲胜利、何烨、吕晓兆、王军强、高世贤、孙璐、白鹏、张云驰、吴为荣、乔小虎、张俊峰、廖忠义、范茹红、蔡创开、陈国民、吴宇高、刘永军、李建政、刘银生、胡思彤、陈长力。
本文件及其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年首次发布为YS/T 3004—201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金精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精矿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质量预报单和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经浮选所得的金精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39（所有部分）  金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YS/T 3005—2011浮选金精矿取样、制样方法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产品分类
4.1.1  按金精矿中金的质量分数分为九个品级。应符合表1规定。
4.1.2  金精矿中铜的质量分数大于1%时为铜金精矿。
4.1.3  金精矿中铅的质量分数大于5%时为铅金精矿。
4.1.4  金精矿中锑的质量分数大于5%时为锑金精矿。
4.2  化学成分
4.2.1  金精矿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金精矿化学成分
	品级
	化学成分

	
	Au（质量分数）/10-6，不小于
	As（质量分数）/%，不大于

	一级品
	100
	6.50

	二级品
	90
	

	三级品
	80
	

	四级品
	70
	

	五级品
	60
	

	六级品
	50
	3.50

	七级品
	40
	

	八级品
	30
	

	九级品
	15
	


4.2.2 金精矿中银、铜、铅、锑、锌应报出分析结果。
4.2.3 金精矿中其他杂质元素的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4.3  水分、粒度、外观
4.3.1  金精矿中水分（质量分数）应不大于20%。
4.3.2  金精矿的粒度应通过74 µm标准筛的筛下物不小于50%。
4.3.3  金精矿中不应混入外来夹杂物，颜色均匀。
5  检验方法
5.1  金精矿化学成分检验应按GB/T 7739的规定进行。
5.2  金精矿的水分检验应按YS/T 3005—2011附录A规定进行。
5.3金精矿的粒度检验，用孔径为74 µm标准筛进行。
5.5金精矿的外观质量检查用目视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查和验收
金精矿运到需方或供需双方商定的地点。由需方质量检验部门负责验收，供方应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或订货合同）的规定。
6.2  组批
金精矿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品级组成。火车运输时，以每车厢为一检验批，其他运输方式检验批次由供需双方商定。
6.3  取样和制样
6.3.1  金精矿取样、制样方法应按照按YS/T 3005—2011的规定进行。
6.3.2  金精矿化学成份试样应制取三份：一份为验收样，一份为供方样，一份仲裁样。仲裁样经双方确认签封后保存在需方，保存期3个月（国际贸易为6个月）。
6.3.3  需方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10日内向供方提出验收报告。供需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应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应在仲裁样保存期内提出。
6.4  检验结果的判定
6.4.1  金精矿化学成分的检验结果按GB/T 7739规定的允差进行判定。
6.4.2  检验批内金精矿颜色明显不一致或有掺杂等，需方可拒收或降级处理。
6.4.3  金精矿粒度不符合本文件（或订货合同）要求，需方可拒收或降级处理。
6.4.4  供需双方对化学成分检验结果有争议时，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应以仲裁结果为判定依据。
7  包装、运输、贮存
7.1 包装
金精矿可散装或袋装，袋装每袋重量应基本一致。
7.2  运输
7.2.1 金精矿运输可用火车（船）、汽车。装车后应将金精矿扒平。
7.2.2 金精矿运输时应做好防漏、防扬尘等保护措施。
7.3 贮存
金精矿应贮存在防晒、防潮、防雨淋、通风的场所。
8 质量预报单
每批金精矿发运时，应附质量预报单，其上注明以下内容：
a）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b） 产品名称；
c） 品级或化学成分检测报告；
d） 批号；
e） 净重；
f） 发货日期和发货地点；
g） 车船号
h)本文件编号,YS/T 3004-20XX。
8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货单（或合同）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品级；
c） 杂质含量的特殊要求；
d） 净重；
e） 本文件编号YS/T 3004-20XX；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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